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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财字〔2018〕20号
共青城市政府采购投诉处理决定书
江西宏洲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投诉人：江西宏洲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宣伍

电话：15270553177

地址：江西省九江市开发区九瑞大道西泰山路1号中星宜景湾花苑5栋不分单元1807.1808

被投诉人1：共青城市全国青年创业基地服务局

联系人：黄子娟

电话：0792-4356113

地址：共青城市工业园区工业大道规划馆5楼

被投诉人2：江西省共青城市政府采购中心

联系人：刘倩倩

电话：0792-4391095

地址：共青城市共安大道与发展大道红绿灯交汇处（青网科技园）5栋三楼

投诉人对江西省共青城市政府采购中心代理的共青城市甘露花园公租房电梯采购采购项目（招标编号：GQCZFCG2018GZ-3）的质疑答复不满意，于2018年2月8日向我局进行投诉。经依法对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中的相关材料进行审查，现本投诉案已审查终结。

投诉人称：

1、客梯可制造运行速度过高，不符合实际需求。

招标文件P31，企业制造能力第1条：制造商曳引式客梯的可制造运行速度达到10米/秒（或以上）得10分，曳引式客梯的可制造运行速度达到8米/秒（或以上）得6分，曳引式客梯的可制造运行速度达到6米/秒（或以上）得4分，其余不得分，但甘露公园公租房为小高层项目，无需该种高速客梯。认为，该条件的设置违反了相关法律条文的规定，属于以不合理的条件限制、排斥潜在投标人，其设定的资格、技术、商务条件与招标项目的具体特点和实际需要不相适应。请求将客梯运行速度的加分要求更改为所投品牌客梯大于或等于1.0M/S速度得4分，大于或等于1.75M/S速度得6分，大于或等于2M/S速度得10分。

2、招标文件规定的部分加分条件不合理，“国家级守合同重信用单位公示证明”、“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认定的证书”、“国际TUV焊接认证证书”、“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测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证书”等要求过高，属于限制、排斥潜在投标人。

上述所列证书在全国范围内只有极少数电梯品牌取得，多数一线品牌基本无此证书，如：“测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全国电梯企业1000多家只有“康力”电梯公司具备此证书。建议删除评分办法中不合理的证书加分条款。

被投诉人称：

1、制造商曳引机制造速度反映的是制造商的技术硬实力，速度越高，代表该制造商制造能力越强。本次项目我方秉持鼓励招标人多投技术成熟、畅销产品的方针，为消费者提供经久耐用的优质品牌，且此项为加分项，并没有谢绝其他曳引机客梯速度没有达到10m/s的电梯品牌投标，不属于“招标文件不得要求或者标明特定的生产供应者以及含有倾向或者排斥潜在投标人的其他内容”这一范畴。

2、“国家级守合同重信用单位公示证明”是国家工商总局为信用良好、履约能力强的企业颁发的证书，该证书公信度高、权威性强。有该证书可以对于中标企业的信誉、履约能力提出更高要求，防止投标人中标不及时或者不履约；技术越强，则可以说明投标人可以提供更好的电梯质量以及更优质的售后服务。因此，对此次采购的公租房电梯来说，技术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此次采购项目，秉持鼓励招标人多投技术成熟、畅销产品的方针，对于国家级别的在电梯行业颁发的认证证书，采取鼓励加分的态度；焊接技术对所有电梯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国际TUV焊接认证证书”可以体现一个企业在焊接这方面的水平。电梯的生产、安装等许多工艺上需要运用到焊接工艺，一个良好的焊接可以保证产品的品质更高，耐用程度更强，使用年限更高。我单位秉承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不对任何品牌有所倾向和排斥，以上相关证书可以让此项目有更好的安装以及售后服务，能够选择更为优质的电梯，不属于“要求或者标明特定的生产供应者以及含有倾向或者排斥潜在投标人的其他内容”。 
经调查：

1、此次招标项目为政府公租房采购22台15层以上高层电梯，而通力电梯、日立电梯、迅达电梯、江南嘉捷电梯、杭州西奥电梯等一二线品牌的可制造速度均可做得到10M/S。故投诉人的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

2、国际TUV焊接认证证书TUV是德国TUV专为无器件产品定制的一个安全认证，在德国和欧洲得到广泛的接受。同时，企业可以在申请TUV标志时，合并申请CB证书，由此通过转换而取得其他国家的证书。而且，在产品通过认证后，德国TUV会向前来查询合格元器件供应商的整流器机厂推荐这些产品；在整机认证的过程中，凡取得TUV标志的元器件均可免检。 该项目将“投标品牌制造商具有国际TUV焊接认证证书的得3分”作为加分条款，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第一点：“设定的资格、技术、商务条件与招标项目的具体特点和实际需要不相适应或者与合同履行无关”。

根据《政府采购供应商投诉处理办法》（财政部令第20号）第十八条第一款：（一）采购活动尚未完成的，责令修改采购文件，并按修改后的采购文件开展采购活动；……。”的规定，本机关决定：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修改采购文件并按修改后的采购文件开展采购活动。

投诉人如对上述处理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起60日内进行行政复议或六个月内提起行政诉讼。

此复。
2018年3月1日

抄送：共青城市全国青年创业基地服务局、市政府采购中心

共青城市财政局办公室           2018年3月1日印发

(共印10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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